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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可否请求惩罚性赔偿，原告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于法

无据，导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若要充分发挥制度价值，有必要深入剖析消费民事

公益诉讼引入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合理性。在探讨合理性之后，在立法上予以明确，从而能够威慑不法

经营者，切实维护消费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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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law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explicitly stipulate whether the plaintiff can request puni-
tive damages in consumer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laintiff's right to claim punitive 
damages is unfounded in law, resulting in different judgments of the same case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th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introducing the right to claim punitive damages in consumer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f-
ter exploring the rationality, it should be clarified in legislation, so as to deter illegal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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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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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剖析 

2017 年 11 月 22 日，湖北省利川市检察院在“病死牛”一案(2017 鄂 2802 刑初 453 号民事判决)中提

出了牛肉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并得到了法院支持。2017 年 12 月 19 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就“病

死猪”一案(2017 粤 03 民初 547 号民事判决)也提出了惩罚性赔偿金，但是法院不予支持。以上两个案件

发生、审理时间相近，案件类型相似，针对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提起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法院却给

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引发人们思考裁判背后的缘由。“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

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这一问题困扰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已久，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检索相关案例，可以发现 95%以上的案件都支持了原告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权，只有不到 5%的案件没有得到支持。对判决书中的裁判理由仔细研读后，可以大致总结出法院支持惩

罚性赔偿的理由和反对惩罚性赔偿的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一) 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在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大部分法院都是直接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和《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为依据，支持了惩罚性赔偿，但是并未给出具体的解释。通过梳理法院具体阐述支持惩

罚性赔偿理由的判决书，可以将支持的理由总结如下： 
一是对《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 13 条第 1 款 1中的“等”字做扩大解释。虽然“赔偿损失”

和“惩罚性赔偿”未在该条款中列举，但是也未排除其适用。因而，法院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对“等”的

含义进行探索，填补立法的空白，作出支持诉请的判决。二是参照适用《食品药品案件若干规定》第 15
条和《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第 2 款。《食品药品案件若干规定》规定，法律规定的机

关和有关组织(检察机关、消费者协会)可以参照消费者、受害人，在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公益

诉讼办案规则》直接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三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

的性质使然——替代性和补充性。四是由于消费公共利益难以衡量，消费公益损失难以量化。 
(二) 法院反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虽然查阅到的法院反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案件不是很多，但是反对的理由却基本一致，可以概括

为以下四种： 
一是我国现有法律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只有消费者可以主张，是对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私

益救济方式。检察机关或者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既不是消费者，也不能在公益诉讼中

滥用私益救济方式。二是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司法解释第 13 条列举了多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却未

列举作为侵权责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赔偿损失”，显然不能适用。三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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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

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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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消费者受到实质损害。四是诉讼请求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内。 
结合现有的法律规定分析，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能否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存在很大的争议。司

法实践中，对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同的法官有着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也就预示着裁判的不同，从而导

致同案不同判这一现象的出现。综上可以看出，不同法院对于该问题持有不同态度的根本在于相关立法

的缺位，也反映出立法者对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观望态度[1]。 

2.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引入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合理性分析 

司法实践中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裁判达到九成以上，并不意味着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

性赔偿请求权的主张就应当受到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受到法院支持不是取决

于以往法院的类似判决，而是因为引入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有其法理学上的合理性。本文具体的法理学分

析如下： 
(一) 惩罚性赔偿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目标的契合 
1) 惩罚性赔偿具有公益属性——惩罚、威慑违法行为 
我国惩罚性赔偿请求权首次出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而后逐渐在其他法律中出现。我国法

律条文中涉及到的惩罚性赔偿主要是指，经营者在其经营行为中实施主观上具有欺诈恶意、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后，不但需要承担给予受害消费者的补偿性质的赔偿，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具有

惩罚性质的赔偿金。惩罚性赔偿不关注对消费者损害的填平，更多的是惩罚和威慑违法行为，给予广大

消费者一种精神上的慰藉，维护消费秩序和公共利益，具有显著的公益属性。 
2)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惩戒、威慑违法经营者 
当下消费侵权行为具有受害消费者众多且损害小额、分散的特点，与传统的侵权案件有着极大的差

异性，受害消费者往往不会提起相关的诉讼并主张惩罚性赔偿，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现状助长

了违法经营者违法经营的不良社会风气，消费秩序、商业环境受到了极大破坏。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作为

一种新兴的诉讼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经营者在传统诉讼方式中的优势，对消费者的权利进行全

方位的保护，也间接地促进经营者承担社会责任[2]。当前法律对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使

该制度应有的惩戒功能不甚突出，对消费侵权行为的遏制作用大打折扣，不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功能。

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应当发挥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惩戒、防止其再次发生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功能。 
3) 惩罚性赔偿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终极目标的一致性 
当谈及惩罚性赔偿具有哪些目的以及主要目的是什么时，学者们众说纷纭。杨立新教授认为惩罚性

赔偿制度的根本宗旨不在于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而在于对侵权者的重大过失予以惩罚，从而有效地防止

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3]。因此，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来规制消费领域的恶意侵权行为，以充分发挥该制

度的惩罚、威慑与遏制功能，这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这一诉讼模式所追求的功能目标完美契合。二者在

功能目标上的契合，将有利于二者终极目标的实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该目标的实现可通过赋予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这一方式。 
(二)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惩罚性赔偿存在互益性 
1) 私益诉讼不能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针对受害消费者提起的私益诉讼，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在损失小，举证困难，诉讼成本远

远高于胜诉利益的情况下，理智的消费者自然会优先选择放弃。如果诉讼程序没有被提起，那么惩罚性

赔偿将无从谈起。即便受害消费者不拒繁琐提起了私益诉讼并且成功胜诉，法院也支持了消费者提出的

多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但是少数个体消费者主张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对违法经营者来说可谓是“无

关痛痒”。违法经营者在考虑个体消费者可能主张的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这一违法成本与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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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获得的收益时，这笔非法收益是那么的诱人。可见，在私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不能

够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剥夺违法经营者的不法收益、消除其获得不法收益的激励根源、威慑违法行为再

次发生的作用。其威慑、惩戒作用被大幅弱化后，要想通过惩罚性赔偿来遏制消费领域频发的侵权行为

并预防和减少类似消费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太现实。 
2) 补偿性赔偿不能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供足够的威慑力 
首先，受原告资格限制、违法证据收集难度大、诉讼成本高等限制，大量违法经营者未被提起诉讼，

致使违法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可能性不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威慑作用。其次，

提起诉讼后，如果只能提起补偿性赔偿请求，法院也支持了这一请求，那么违法经营者只是填补了消费

公共利益的损害，并没有体现出惩罚和威慑[4]。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和违法收益相比，是非常小的数目，

经营者仍然可以从多次违法中获得收益。在消费领域，违法经营者的违法动机往往是追逐经济利益。在

利益的驱使下，经营者会将商业道德抛之脑后，铤而走险，一次次实施消费侵权行为，威胁普通消费者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极大损害了消费公共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毫无威慑力可

言。因此，应当从经济方面制裁违法经营者，让已经被处罚的违法经营者和“跃跃欲试”的经营者在做

出消费侵权行为前，充分考虑违法成本和可获收益，在高昂的违法成本的重压下，类似的消费侵权行为

自然就被威慑和遏制住了。虽然我国没有“不法利益收缴规则”，但是惩罚性赔偿可以为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提供该制度缺失的威慑力。 
(三)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入法基础 
首先，司法解释虽然没有列举“赔偿损失”这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但是一个“等”字给出了多种

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也对该条款做出了解释：“该司法解释在对请求权类型明确进行列举之后，

加了一个‘等’字，是对其他请求权类型的保留，初衷是为将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权类型的扩张预

留出必要的空间[5]。”可见，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有着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其次，结合《食

品药品案件若干规定》第 15、17 条的规定和《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第 2 款的规定，可以看出现

行的司法解释中鼓励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虽然惩罚性赔偿具有“法定主义原则”

品格，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均为司法解释，有着违反上位法的嫌疑，但是司法解释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一定

程度上充当着司法实务中“指挥棒”的作用，对后续的立法工作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6]。最后，《人民

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 3 条规定，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可以由人

民检察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提出，法院对此也持支持态度。综合以上逻辑，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惩罚

性赔偿请求权有着充足的入法基础。 

3. 赋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惩罚性赔偿具有明显的法定主义特征，必须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随意扩大惩罚性

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践踏。因此，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明确赋予了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原告才能提出惩罚性赔偿。 
(一) 赋予检察机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通过梳理实务案例可以发现，检察机关是实务中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力军”。但是在缺乏法律依

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正当性有所欠缺，被法院驳回也就在情理之中。赋予检

察机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可以解决检察机关主张惩罚性赔偿于法无据的困境，有利于威慑违法经营者

和潜在的违法经营者，预防类似消费侵权行为的发生，维护消费公共利益，弥补行政执法的不足。 
(二) 赋予消费者协会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虽然目前在实务中消费者协会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多，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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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可数，但是这并不影响消费者协会未来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做出更大的贡献。依法成立的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协会，与职权复合的检察机关相比，其职权较为单一，在消费侵权领域线索收集和

案件侦破方面更具优势。通过赋予消费者协会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既能减少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又能

有效遏制诸如虚假宣传和格式条款在内的各类消费侵权，使消费公众利益得到更全面和充分的保障。 

4. 结论 

本文摆脱惯性思维，通过论证惩罚性赔偿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目标的契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与惩罚性赔偿存在互益性，并结合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入法基础，深入剖析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引入惩罚

性赔偿请求权的合理性，认为应赋予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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